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教育訓練

- 逕流分擔實務操作簡介

教育訓練簡報 簡報人：陳葦庭執行長

林政浩經 理

廖尉植經 理





技術手冊檔案下載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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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技術手冊重點說明01

土地逕流分擔區位盤點與導入實務操作02

(1) 手冊架構

(2)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劃定

(3) 基本資料蒐集與調查

(4) 水文水理分析

(5) 問題分析與探討

(6) 計畫目標訂定

(7) 逕流分擔需求量估算

(8) 逕流分擔潛能量估算

(9) 逕流分擔方案規劃

(10)逕流分擔推動措施與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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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情境模擬分析

1.集水區劃設

2.雨量站擇定

3.暴雨量分析

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細項)

4.設計雨型分析

7.逕流量分析

8.水文水理模式建立

9.模式檢定及驗證

5.集流時間分析

a

b

6.降雨損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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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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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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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T1+ T2 

Tc：集流時間(小時)

T1：流入時間(小時)

T2：流下時間(小時)

流入時間 流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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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流入時間(小時)

L：流路長度(公尺)

Y：集水區最大蓄水量(毫米)

H：集水區地表平均坡度(%)

CN：曲線號碼

◆側溝及雨水井：
T1 = 5~10min

◆雨水下水道
幹支線系統：
T1 = 10~15min

V

L
T =2

2/13/21
SR

n
V =

T2：流下時間(小時)

L：流路長度(公尺)

V：渠流速度(公尺/秒)

n：排水路的糙度係數

R：排水路水力半徑(公尺)

S：排水路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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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子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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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利用型態代碼與SCS曲線號碼對應表

(詳逕流分擔技術手冊(草案)表4-1~表4-3)

⚫ 水產養殖及蓄水池建議 CN = 55

⚫ 光電設施建議 CN = 98

eP

P 累積降雨量(mm)

累積有效降雨量(mm)

CN 曲線號碼

集水區最大蓄水量(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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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模組
•合理化公式
•Sacramento模組
•Paved模組(鋪面)
•Unpaved模組

•下水道斷面形狀、
坡度、人孔高程
•一維變量流之動力
波傳遞理論

•渠路斷面形狀、
位置、曼寧n值
•一維變量流之動
力波傳遞理論

• 一維河道斷面與二
維地形高程耦合

• 排水路水位高出堤
防時，採用河系溢
堤洪水演算

降雨
逕流

一維
渠流

一維
下水道

二維
漫地流

SOBE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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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BEK 模式可適切模擬水工結構物水理現象，具有
1D-2D耦合(coupling)計算機制，反映淹水及退水現象

1D profile
2D gridlevel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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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
土地需求

資源盤點
篩選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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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面積法推求

1.承受水道之防洪設計基準較大者

2.防洪設計基準相同，取兩者較小值

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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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面積法推求

1.承受水道之防洪設計基準較大者

2.防洪設計基準相同，取兩者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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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主流)

(匯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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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基隆河 EX.鹽水溪排水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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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各控制點上游分擔體積計算
以控制點2為例(V控2分擔)

計算主流各控制點分擔體積

V控2分擔 = max( V控2歷線法 , V控2比面積法)

Step2-1
由流量歷線計算分擔量 V控2歷線法

Step2-2
由下游控制點分擔量依比面積計算分擔量V比面積法

◆ 控制點2下游控制點為控制點1，故採V控1分擔依面積比推求

V控2比面積法 = V控1分擔 * (A2/A)

V控1分擔

V控2分擔

V控3分擔

初步逕流分擔需求估算 主流
流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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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逕流分擔需求估算 主流

流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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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逕流分擔需求估算

Step2
決定支流1逕流分擔量

支流1應分擔體積

主流
流域範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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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逕流分擔潛能量估算原則 可貯留量Q(m3)＝可使用面積(m2)× 容許貯留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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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潛能量

352.7萬m3× 50%≒176.35萬m3

逕流分擔需求量

152.8萬m3＞



05

62

◆

◆

◆



05
⚫

63

◆



03

64

⚫

✓

✓

✓

✓

逕流分擔方案

⚫

⚫

提升計畫區
承洪抗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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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滯洪池
抽水站
閘門
下水道改善
道路墊高

方案四建議工程

既設下水道
原規劃新建下水道

14

50cms
抽水站

搭配表6-3-24編號
搭配表6-3-24編號，並與方案三不同處

1

22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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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
水防警戒
應變系統

土地
高程管理

設置
擋水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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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非公用土地

公共設施用地 相關法令

取得成本

使用規模

辦理時程

公營事業土地

• 低度利用公設
• 公設保留地
• 整開區內公設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Step 1 Step 2 Step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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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

72

§42 公共設施用地

區域計畫法

§32 使用區之劃分
—

—
—

—
—

— 1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 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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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圖資

—資料來源

◆ 需求圖資

Step 1 Step 2 Step 3

現行都市計畫書圖 地形測量圖資

地籍圖資 環境敏感地區圖資

◼



02

74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https://map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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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調查項目

—基本資料(用地編號、面積、指定使用項目)

—現況使用及開闢情形(已開闢、未開闢、部份開闢)

—土地權屬(公有、私有、公私共同持分)

—公有土地取得方式：第一次登記、徵收、重劃分

配、買賣、捐贈（容積移轉）、撥用、抵稅…

76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公有非公用土地

公共設施用地

公營事業土地

• 低度利用公設
• 公設保留地
• 整開區內公設

◆公有非公用土地及公營事業土地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都市發展用地：取得成本高

—非都市發展用地：取得成本較低

—非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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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公有非公用土地

公共設施用地

公營事業土地

• 低度利用公設
• 公設保留地
• 整開區內公設

◆低度利用公設-台中港特定區體9用地

⚫類型：體育場用地
⚫面積：1.83ha
⚫區位：臺中市梧棲區
⚫土地權屬：公有（徵收取得）
⚫開闢情形：已開闢但使用效益
低（簡易球場設施）

⚫現況：壘球場、籃球場、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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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非公用土地

公共設施用地

公營事業土地

• 低度利用公設
• 公設保留地
• 整開區內公設

◆整開區內公設-台中市都市計畫文小65用地

⚫類型：學校用地
⚫面積：3.74ha
⚫區位：臺中市南屯區
⚫土地權屬：公有（重劃取得）
⚫開闢情形：未開闢（未依計
畫使用）

⚫現況：拖吊場、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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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非公用土地

公共設施用地

公營事業土地

• 低度利用公設
• 公設保留地
• 整開區內公設

◆公設保留地-台中市都市計畫文中52用地

⚫類型：學校用地
⚫面積：4.43ha
⚫區位：臺中市南屯區
⚫土地權屬：私有
⚫開闢情形：未開闢
⚫現況：工廠、雜林、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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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80

Step 2

公園
綠地

體育場
學校
用地

廣場 停車場

◆排除不利使用之設施類型

⚫

⚫

⚫

◆優先利用大面積、塊狀、開放性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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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1  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2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3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4  海堤區域
5  淹水潛勢
6  山坡地
7  土石流潛勢溪流地區
8  「莫拉克颱風」劃定公告之『特定區域』」
9  二級海岸保護區
10 海域區
11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

以及地方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12 歷史建築
13 聚落建築群
14 文化景觀
15 紀念建築
16 史蹟
17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18 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
19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
20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21 優良農地以外之農業用地
22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23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24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25 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26 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27 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
28 航空噪音防制區
29 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30 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31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32  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33 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

禁建、限建地區
34 要塞堡壘地帶

106.5.16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1  特定水土保持區
2  河川區域
3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4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5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6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7  自然保留區
8  野生動物保護區
9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0 自然保護區
11 一級海岸保護區
12 國際級重要濕地或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

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13 古蹟保存區
14 考古遺址
15 重要聚落建築群
16 重要文化景觀
17 重要史蹟
18 水下文化資產
19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20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21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22 水庫蓄水範圍
23 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

區）
24 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25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26 優良農地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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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災害敏感

◆文化景觀敏感

—山崩與地滑

—斷層帶通過

—歷史建築

—古蹟

—遺址

◆生態敏感

—重要濕地

—野生動物保護區

或棲息地

相關法令對環境敏感地區並無
禁止或限制土地開發利用或使
用分區變更之規定。

1.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以加強資源保
育與環境保護及不破壞原生態環境
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則。

2.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考量某些環境
敏感地區對於開發行為的容受力有
限，為兼顧保育與開發，加強管制
條件，規範該類土地開發。

按土地資源敏感特性，區分為
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
利用及其他等5 類。

106.5.16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有關環境敏感地區說明：

建議查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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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排除現況建物密集公設-臺中市都市計畫公兼兒19

⚫類型：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

⚫面積：1.12ha
⚫區位：台74省道西側
⚫開闢情形：未開闢
⚫現況：臨時工廠
⚫土地權屬：公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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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排除地勢陡峭公設-台中港特定區公65

⚫類型：公園用地
⚫面積：14.48ha
⚫區位：國道3號龍井路段
⚫開闢情形：未開闢
⚫現況：山坡地、樹林、
高速公路

⚫土地權屬：公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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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排除狹長零碎公設-臺中市都市計畫公兼兒16

⚫類型：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

⚫面積：0.58ha
⚫區位：中清交流道西側
⚫開闢情形：未開闢
⚫現況：樹林
⚫土地權屬：公有為主



02

86

Step 2

排除特殊性質公設

• 帶狀系統性質
• 公共維生性質
• 公用服務性質

排除環境敏感區

排除特殊基地條件
• 現況建物密集
• 地形地勢陡峭
• 狹長零碎土地
• 現況道路溝渠

◆排除現況道路通行公設-臺中市都市計畫公兼兒16

⚫類型：停車場用地
⚫面積：0.20ha
⚫區位：臺中市南區
⚫開闢情形：未開闢
⚫現況：道路
⚫土地權屬：公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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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取得成本

使用規模

辦理時程

Step 3

87

用地取得之難易程度

用地取得之成本高低

是否涉及土地變更程序

設置滯洪設施之效益

指標 評估基準 影響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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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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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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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條件及程序

90

—涉及都市計畫變更之情形

—使用分區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

—不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已可容許滯洪設施使用

—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多目標使用

取得個案變更核准函

變更都市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縣市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涉及主要計畫變更）

發布實施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都市計畫法 §27 個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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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取得方式

—公有土地撥用(有償/無償)

—協調同意使用

—租用或設定地上權

◆私有土地取得方式

—協議價購、徵收 水利法 §83-5

—容積移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租用或設定地上權

公共設
施用地

土地使用分區

已開闢

未開闢

公有

一般私有

公營事業

項目
開闢
情形

土地權屬

公有

一般私有
(避免利用)

公營事業

價購、徵收 容積移轉

價購、徵收
租用、

設定地上權

撥用
(有償/無償)

協調同意

容積移轉

價購、徵收
租用、

設定地上權

撥用
(有償/無償)

協調同意

土地取得方式

價購、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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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之影響及因應

監察院糾正

• 102.5.9監察院糾正內政部及各地方政府有關

「公共設施保留地長達3、40 年迄未取得，

嚴重傷害憲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權與財產權」

內政部因應

• 102.11.29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

討變更作業原則」

• 要求各縣市政府依照前開作業原則規定，辦

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縣市政府配合

• 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



02

93

一般徵收
地區

設施已開闢

設施未開闢

用地
已取得 有需求

無需求

用地
未取得

設施已開闢

設施未開闢

有需求

無需求

開發規定 用地取得情形 需求檢討設施開闢情形 實質計畫變更 開發方式

廢止徵收後納入整體
開發或個別回饋

整體開發或個別回饋

徵收、價購、撥用、
整體開發或其他

免予回饋

徵收、價購、撥用、
整體開發或其他

維持原計畫

維持原計畫

變更為其他公共設施

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維持原計畫

維持原計畫

變更為非都市發展用
地或恢復為原分區

變更為可建築用地

變更為其他公共設施 撥用、整體開發或其他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方案之逕流分擔因應策略

避免利用

可利用（應有財務計畫）

避免利用

可利用（應辦理用地撥用）

避免利用

可利用（申請多目標使用）

可利用（融入逕流分擔設計）

避免利用

可利用（融入逕流分擔設計）

逕流分擔空間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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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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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




